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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學公共行政學碩士校友會會章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名稱：

        本會定名為「香港大學公共行政學碩士校友會」/ (HKU MPA Alumni Association) (後稱本會)

  第二條 會址：

        本會以香港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學系地址為會址。

      
第三條 宗旨：

        (甲) 增進本會會員間之友誼。

        (乙) 協助及推動公共行政學的發展。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

        (甲) 凡香港大學公共行政學碩士課程的舊生或畢業生，而贊同本會宗旨的，均可申請成為本會會員。

        (乙) 香港大學之管理層或香港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學系教職員，均可為本會會員。

        (丙) 會員資格之申請，須經執行委員會通過，始可成為本會會員。委員會有權佢絕符資格的人仕申請但須要說出理由。

      
第五條 會費

        (甲) 本會會員應繳之會費，得由執行委員會建議，或按時檢討，經會員大會

        通過執行。

        (乙) 現職香港大學之管理層，名譽會長，會長，副會長或政治與公共行政學系教職員會員得豁免繳交會費。

      
第六條 會員權益

        (甲) 在會員大會中，有選舉及被選權。

        (乙) 在會員大會中，有提議及表決權。

        (丙) 有參加本會舉行之各種活動之權利。

  第七條 會員責任/義務

        (甲) 會員須遵守本會會章及一切經會員大會及執委會議決之事項。

        (乙) 會員須繳交會費。

        (丙) 除名譽會長，會長，及副會長外，會員須集體負責一切與會務有關所引起的法律責任。

      
第三章 組織

        名譽會長： 現任香港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學系系主任

        現任香港大學公共行政學碩士課程主任

        歷屆御任執行委員會主席

        社會知名人仕

      
第八條 會長：由現任香港大學政治及公共行政學教務長為當然會長。

        副會長：現任香港大學政治及公共行政學副教務長為當然副會長

      執行委員會：委員有主席一名、副主席二名、秘書一名、司庫一名、及委員等。

      執行委員會委員(後可稱執委會)：

        (甲) 執行委員會人數不得少於七位或多於十五位，所有委員應為本會會員。

        (乙) 執行委員選出後，在十四天內執行委員會委員互選主席、副主席、秘書及司庫等職位

        (丙) 執行委員會為義務性質，其任期三年，逮選得連任。

        (丁) 執行委員會得按需要，提議及通過增補若干執行委員會之委員名額，而

        增補委員之權利及義務與其他委員無異，以方便推行校友會之工作。

      
第九條 執行委員會之權力

        (甲) 處理本會一切事宜。

        (乙) 執行會員大會及特別會議所議決之事項。

        (丙) 向會員大會提出建議。

        (丁) 執行委員因辭職或被黜時，可推選及委任會員成為委員以補其缺。

        (戊) 設立各種小組委員會以推行本會工作。

        (己) 執行紀律及開除會員會籍。

        (庚) 如委員會人數不足時，可委任會員為委員會委員，以達致委員會法定人數最低的要求。

        (辛) 當委員會任何職位離任時，可推選及委任委員以補其缺。

      
第十條 執行委員會之職責

        (甲) 主席代表本會，執行一切會務，及主持各項會議。

        (乙) 副主席輔助主席執行職務，遇主席缺席或離職時，由副主席執行主席之職務。

        (丙) 秘書處理本會一切通訊及文書工作，並記錄各項會議之進行及議決事項

        。

        (丁) 司庫處理本會之一切收支事項，並造具年結、交執行委員會審核後、提

        交會員大會接納。提款時須有司庫及主席或副主席之聯同簽名。

        (戊) 執行委員會可按會務之實際需要，設立註冊、康樂、出版、聯絡等職位，以推行有關之工作。

      
第四章 會議

      
第十一條 週年會員大會

        (甲) 每年須舉行週年會員大會一次，並須於開會前十四日以書面通知會員出席。會議須有出席人數超越全部持投票權會員數額百份之十者為法定人數若在原定開會時間一小時內，出席會員人數不足法定人數時，應宣報會議延期舉行。其第二次召集之會員大會須於延期內之十四日舉行。屆時不論出席人數之多寡，其會議之舉行，均視為合法。

        (乙) 週年會員大會之事宜包括：

        接納上屆週年會員大會議決項

        通過會章

        接納秘書之週年報告

        接納司庫之財政報告

        選聘義務核數師及義務法律顧問

        必要時得修改會章，選舉執行委員會委員決定本會其他事宜

      
第十二條 非常會員大會

        如有執行委員會半數委員或會員二十人之書面請求，主席必須召集非常會員大會

        ，其會議須於接到書面請求後二十一日內舉行。但非常會議之討論及議決事項

        之範圍應以列明於召集會議之申請書者為限。其通知會員出席之方式及會議之

        有傚法定人數，與週年大會同。

      

  第十三條 執行委員會會議

        執行委員會須每年最少舉行兩次例行會議，在必要時可由執行委員會主席隨時召開，唯出席人數必須為執行委員會委員的半數。

      
第十四條 會議通則

        (甲) 各項會議，以出席者之過半數通過為有效(修改會章例外)

        (乙) 各項會議舉行時，如正副主席均缺席，出席者得從與會者中推舉一人為

        臨時主席，主持會議。

        (丙) 執行委員會會議中所討論事項，必須經由出席會議過半數會員由舉手或投票贊成通過，若正反雙方結果一樣時，執行委員會主席(或臨時主席)除自已一票外，可加投定性一票。同樣地，如主席(或臨時主席)在主持週年大會或非常會員大會，主席可加決定性一票。

      
第五章 選舉

      
第十五條 選舉程序

        (甲) 週年會員大會舉行前一個月，執行委員會須邀請會員提名執行委員之候

        選人。週年會員大會舉行前二十一日，執行委員會通過候選人名單後，

        即預備選票，並於會員大會舉行時，進行投票，投票結果以得票最多者

        為當選。如有票數相等者，則以抽籤之方式取決之，並按票數多寡設候

        補名額若干位。

        (乙) 執行委員會委員選出後，當獲通知當選；而當選者須於十四日內以書面

        回覆接受該職位，否則其空缺由候補代上，執行委員會須於當選者選出

        後一個月內舉行會議，俾得候任執行委員會委員互選職位。新一屆執行

        委員會組成後，卸任之執行委員須於七日內，辦妥交代手續。

      
第六章 會款

      
第十六條 會款之使用

        會款之使用以支銷本會經常費，及本會會章第三條「宗旨」項下規定之事項為

        限，此外不得挪用。

  第十七條 執行委員會有酌情決定權，在急切情況下及下次執行委員會前，授權委員會主席，秘書及一名委員組成的三人小組可審批籌辦總數不超越撥款$5,000的會務活動，但經批核的撥款項目須在最近一次緊隨的委員會會議中提出並由執委會確認。

第七章 紀律之執行

  第十八條 會員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執行委員會有權提出警告或開除其會藉

        (甲) 破壞或違背本會會章或議決者

        (乙) 擅用本會名藉，招搖滋事，有損會譽者

        (丙) 不交會費者。(特別原因而委員會接受解釋者另行處理)

      
第八章 附則

      附則 (甲) 倘本會有解組之必要時，須經週年會員大會或非常會員大會之通過，並須有全體會員三分之二同意，方為有效。如解散時，本會尚有餘款，其餘款須捐贈與香港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學系或慈善團體。

      附則 (乙) 本會章及其任何條款之修正

        本會章須經全體會員三分之二同意，方可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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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1/19  - Photos: Tour to Geopark at Sai Kung, 11 November 2018 (Sun)

  07/02/18  - Photos: Visit to the Hong Kong - Zhuhai - Macao Bridge, 3 February 2018 (Sat)

  13/11/17  - Photos: Visit to Restricted Areas of the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Airport, 11 November 2017 (Sat)


 13/10/17 - Visit to Restricted Areas of the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Airport, 11 November 2017 (Sat)

 14/07/17 - Minutes of the 2017 Annual General Meeting (AGM) of MPAAA

 18/04/17 - Minutes of the 2016 Annual General Meeting (AGM) of MPAAA

 18/04/17 - 2016 Secretary's Report (MPAAA AGM 2016)


 07/04/17 - Photos: Visit to Fire and Ambulance Services Academy, 14 January 2017 (Sat)

 31/03/17 - Photos: Visit to Qian Hai(前海) on 10 December 2016 (Sat)

 22/03/17 - 2015 Audited Financial Statement and Auditor's Report






						  

     
      How to register as member?
      
Whilst having benefited from the privileged learning opportunity at both 
        the work and/or personal levels, many of you may have long craved for 
        ways to contribute to further promoting public administration or simply 
        keeping the bond among alumni and distinguished teaching staff. As the 
        first step, we earnestly appeal for your registration as member of the 
        MPAAA.

        Application Form is HERE: 
      
Word 
        Version

      PDF 
        Version





    
      Keep in Touch

      Tell us more about you and other alumni. Alumni association is a unique 
        platform for alumni to renew friendships, exchange views, share achievements, 
        and expand personal networ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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